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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

FT00-2405-0001 地块防振动距离和措施说明 

函审意见 

2025 年 06 月 16 日，北京一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织与家（名单附后），

通过函审方式对《丰台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 FT00-2405-0001 地

块防振动距离和措施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进行了技术审查，形成函审意

见如下： 

一、地块概况 

丰台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B区FT00-2405-0001地块（以下简称“本

地块”）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地区，规划用地性质为R2二类居住用地，规划用

地面积23542.658m
2、建筑面积58900m

2、容积率2.50、建筑控制高度为60m，本

地块已完成拆迁。本地块西侧芳菲路地下敷设有现状轨道交通M25线（房山线），

本地块西红线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最近水平距离为7.6m。 

二、振动防治措施 

根据现状调查和振动预测结果，为减缓房山线对地块开发后敏感建筑振动环

境影响，后续地块开发须采取如下振动防治措施： 

1. 地块尚处于一级开发阶段无地块内部明确的平面布局方案、无确定的建

筑基础形式及相应的建筑基础隔振效果，本次评价根据《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

设计通则》及《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50546-2018）要求分别确

定最小建筑退线距离，幵暂丌考虑建筑基础隔振量而开展预测。西侧首排建筑距

房山线近轨中心线 10.6m、15.0m时，昼夜间VLZmax预测值分别为 67.3dB、66.8dB，

昼间预测结果均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 10070-88）中居民、文教

区标准限值要求，相距 10.6m 处夜间预测结果丌满足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要求，

超标 0.3dB；西侧次排建筑距房山线近轨中心线 30.6m、35.0m 时，昼夜间 VLZmax

预测值分别为 64.4dB、63.7dB，昼夜间预测结果均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 10070-88）中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要求；建筑距房山线近轨中心线 10.6m、

15.0m、30.6m、35.0m 时，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为 41.5~45.1dB（A），

均丌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不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



（JGJ/T170-2009）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昼间超标量为 3.5~7.1dB（A）、夜

间超标量为 6.5~10.1dB（A）。地块后续开发建设应采取建筑物振动控制措施。 

2. 合理布局；后续开发过程中，若地块内有非敏感建筑应尽量布置在西侧，

敏感建筑尽量远离西侧布置。 

3. 本地块位于已建轨道交通房山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m 范围内，应根据《地

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DB11/T 1735-2020），针

对新建居住等敏感建筑采取相应减振措施，主要为建筑物振动控制措施，后续还

应根据二级开发地块实际设计方案、建筑布局、建筑结构参数、不地铁线路的距

离关系、土层条件及岩土物理力学参数等进一步开展的具体建筑单体的振动预测

工作，评估建筑单体受到的地铁振动影响，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振动措施。 

三、地块的总体意见 

《说明》依据《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京生态文明办﹝2021﹞

29号）相关要求，对地块开发受房山线轨道交通影响进行了预测评价，提出了合

理可行的振动防治措施。《说明》编制较规范，内容全面，振动环境现状调查和

预测分析清楚，环境保护措施基本可行，结论总体可信。 

地块在落实说明提出的振动污染防治措施和与家评审意见的前提下，从振动

防治角度，本地块建设及防振动措施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同意通过技术审查。 

 

 

专家签字：     

2025 年 06 月 16 日 

评审专家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方  皓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正 高 工 

王世强 北京环境物理研究会 副研究员 

吴海洋 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轨道交通技术保护研究所 正 高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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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 项目背景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相关部署，紧密围绕

花乡中部组团当前面临的重点问题，加快推动花乡中部组团城市化进

程，彻底解决樊家村、黄土岗村、花乡实业集团的遗留问题，落实政

府会议精神，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根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下发

《关于授权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实施主体的批复》（丰

政函〔2024〕114 号）（见附件 1），北京一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作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实施主体。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关于花乡中部组团

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规自(丰)

初审函〔2024〕0039 号）（见附件 2）、《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

员会丰台分局关于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分区规划集

中建设区范围以内）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2024 规

自(丰)测字 0076 号）（见附件 3），丰台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

项目 B 区 FT00-2405-0001 地块（以下简称“本地块”）规划用地性质

为 R2 二类居住用地，占地面积 23542.658m
2，建筑面积 58900m

2。本

地块东至规划马草河西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规划芳菲路，北至规

划绿地。目前，本地块用地范围内已完成拆迁，周边各项市政条件具

备。 

本地块西侧芳菲路地下敷设有现状轨道交通M25线（即房山线），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京生态文明办

﹝2021﹞29 号）要求：14.在既有轨道交通沿线规划设计敏感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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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按照《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环境振动控制规范》等标

准，将相关减振措施纳入土地出让文件。北京一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委托北京市生态地质研究所，开展既有房山线对本地块产生的振动

影响分析。北京市生态地质研究所接受委托后，组织现场踏勘、现状

监测、预测分析，并编制《丰台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 FT00-2405-0001 地块防振动距离和措施说明》。 

1.2 工作依据 

（1）《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

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京生态文

明办﹝2021﹞29 号）；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HJ453-2018）； 

（3）《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DB 11/T 838—2019）； 

（4）《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

（DB11/T 1735—2020）； 

（5）《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

造项目 B 区实施主体的批复》（丰政函〔2024〕114 号）； 

（6）《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关于花乡中部组

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规自

(丰)初审函〔2024〕0039 号）； 

（7）《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关于花乡中部组

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分区规划集中建设区范围以内）建设工程

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2024 规自(丰)测字 0076 号）。 

1.3 工作范围和工作重点 

1.3.1 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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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工作范围为本地块用地及西侧房山线（本地块北边界~ 

FT00-2405-0003 南边界段）范围。 

1.3.2 工作重点 

本地块周边有 1 条现状轨道交通房山线，房山线日常运营过程中

产生的振动将对本地块规划住宅产生影响。 

本次工作的重点是调查现状房山线每日列车通过数量、开展现状

房山线振动监测、结合监测结果开展预测，分析本地块受到地铁振动

影响情况，提出合理可行的防振动距离和措施。 

1.4 执行标准 

（1） 振动环境标准 

本地块所在地执行《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 10070-1988）

中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如表 1.4-1 所示： 

表 1.4-1  城市各类区域铅垂向 Z 振级值  单位/dB  

适用地带范围 昼间 夜间 

居民、文教区 70 67 

注：居民、文教区为纯居民区和文教、机关区。. 

（2）二次结构噪声 

本地块所在地为居住区，属于《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

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中划分的 1

类区“居住、文教区”。 

则由地铁列车运行产生的建筑物室内二次结构噪声，执行《城市

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

（JGJ/T170-2009）表 4.0.3中 1类区标准限值，具体限值详见表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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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建筑物室内二次辐射噪声限值  单位/dB（A） 

区域 昼间 夜间 备注 

1 类 38 35 
适用于居住、文教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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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开发及规划概况 

2.1 地理位置 

本地块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地区，规划用地性质为 R2 二类居

住用地，本地块东至规划马草河西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规划芳菲

路，北至规划绿地。 

本地块所在位置示意图如图 2.1-1、图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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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本地块所在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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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本地块卫星影像图 

2.2 地块概况 

2.2.1 地块现状 

本地块现状用地面积为占地面积 23542.658m
2，现状用地用途主

要为大棚、库房、办公用房及宅基地，目前本地块用地范围内已完成

拆迁，地块现状详见下图 2.2-1。  

2.2.2 地块规划概况 

本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R2 二类居住用地，规划用地面积为

23542.658m
2，建筑面积 58900m

2、容积率 2.50、建筑控制高度为 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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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本地块地块现状照片 

2.3 本地块与上位规划符合性分析 

对照《丰台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两

线三区图、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本地块分别位于“两线三区”中“集

中建设区”、“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中“城镇建设用地”内，位置关系详

见图 2.3-1、图 2.3-2。本地块用地符合丰台区分区规划要求。 

另《丰台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提出：

健全完善各类公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提升市民获

得感和城区吸引力，把丰台区建设成为舒适宜人、便捷幸福的首都高

品质生活宜居示范城区。有序推进各类城中村改造，完善城中村改造

政策,有序推动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中村改造，推进简易楼危旧房等

拆改整治，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本地块通过城中村改造，拆除现状年久失修、低矮破旧的危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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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补足欠缺的市政基础配套设施，改善脏乱差的环境，提升生活质

量，解决消防等安全隐患，降低社会管理负担，从而实现丰台区分区

规划发展目标，符合丰台区分区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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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本地块与分区规划两线三区（修改后）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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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本地块与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修改后）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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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地块规划控制指标及周围环境关系  

2.4.1 规划控制指标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关于花乡中部组团

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分区规划集中建设区范围以内）建设工程规

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2024 规自(丰)测字 0076 号）、《北京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关于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规自(丰)初审函〔2024〕

0039 号），本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R2 二类居住用地，规划用地面积

为 23542.658m
2、地上建筑面积 58900m

2、容积率 2.50、建筑控制高

度为 60m。 

本地块规划控制指标见下表 2.4-1，用地性质见图 2.4-1。 

表 2.4-1  本地块规划控制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

代码 

用地性

质 

用地面积
/m

2
 

地上建筑

面积/m
2
 

容积

率 

建筑控制

高度/m 

FT00-2405-0001 R2 
二类居

住用地 
23542.658 58900 2.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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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本地块用地性质及周围关系图 

2.4.2 周围环境关系 

本地块东侧临近规划马草河西路，南侧临近规划道路、隔路为规

划 FT00-2405-0002 地块（R2 二类居住用地），西侧临近规划芳菲路

（道路下设现状轨道交通房山线），北侧临近临规划绿地及马草河、

北侧 59m 处为现状樊家村路（城市主干路），见图 2.4-1。 

2.5 开发时序 

本地块计划于 2025 年挂牌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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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边现状及规划振动源调查 

3.1 地块周边现状轨道交通 

根据《丰台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西区）交通影响评

价报告》（2025 年 3 月），本地块西侧规划芳菲路下设现状轨道交

通 M25 号线（房山线），房山线为线网中向城市西南方向放射的辅

助线。房山线北起金融街，南至房山新城燕化组团，途经丽泽金融商

务区、丰台科技园、郭公庄、世界公园、房山区稻田、长阳、良乡大

学城、长虹大街、阎村等功能区和组团。线路全长约 58 公里，共设 

35 座车站，其中 11 座为换乘车站。 

房山线在本地块西侧段已按规划实现，为地下线。房山线情况如

下： 

（1）正线轨道形式 

1）钢轨：正线及辅助线采用 60kg/mU75V 钢轨；采用 1435mm

的标准轨距。 

2）扣件及轨枕：采用 ZX-3 型扣件。 

3）道床：短轨枕式整体道床。 

4）道岔：弹性可弯曲线尖轨 9 号、12 号系列道岔。 

5）无缝线路：正线铺设区间无缝线路，标准轨之间接头采用焊

接，接头质量满足《钢轨焊接》(TB/T1632-2005)要求。区间长钢轨

不与道岔焊接，设置冻结接头。 

（2）运能及运行参数 

列车采 B 型车 6 节编组，全天日开行 215 对，最高运行速度为

100km/h。车辆长度 118.36m，轴重 14t。行车组织为双线线路，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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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全线独立运营。 

（3）减振措施情况 

房山线全线统一采取的常规减振降噪技术综合措施包括：全线铺

设区间无缝线路，采用性能优良的专为地铁设计的弹性扣件，试运营

前对全线钢轨进行预打磨，小半径曲线地段的钢轨工作面上涂油，严

格控制轨道施工质量等。高等减振采用梯形轨枕，梯形轨枕、减振垫

与钢轨、扣件形成双弹性叠合梁，一方面起到主动隔振和降低噪声的

作用，另一方面有纵梁和点支撑的减振垫形成了轻型质量弹簧系统，

从而起到了双重减振作用。特殊减振地段采用钢弹簧浮置板道床。 

本地块为 FT00-2405-0001 地块，位于房山线左线 XK27+326~ 

XK27+430，右线 SK27+328~ SK27+432，此区间段房山线采用整体

道床，铺设无缝线路，对钢轨进行预打磨；本地块南侧 FT00-2405-0002

地块北边界~ FT00-2405-0003 南边界段位于房山线左线 XK26+872~ 

XK27+306 ， 右 线 SK27+872~ SK27+308 ， 房 山 线 左 线

XK26+792~XK27+312 段采取梯形枕轨高等减振措施，右线

SK25+709~SK27+312 采取钢弹簧浮置板特殊减振措施 。自

FT00-2405-0003 地块南边界至 FT00-2405-0001 地块北边界段，西侧

房山线埋深自南向北约为 22m~25m。 

本地块西红线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最近水平距离为 7.6m，

本地块距最近的车站为地块西南侧 633m 处的花乡东桥站，本地块与

现状轨道交通房山线位置关系详见下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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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本地块周边轨道交通情况图 

房山线（东管头南-阎村东）工作日首站发车规则如下：05:47-9:00

约 4 趟/分钟、09:00-17:00 约 8 趟/分钟、17:00-19:00 约 3 趟/分钟、

19:00-23:14 约 8 趟/分钟，周末首站发车规则如下：05:47-23:14 约 8

趟/分钟。 

房山线（阎村东-东管头南）工作日首站发车规则如下：05:03-9:00

约 4 趟/分钟、09:00-17:00 约 8 趟/分钟、17:00-19:00 约 3 趟/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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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2:19 约 8 趟/分钟，周末首站发车规则如下：05:03-22:19 约 8

趟/分钟。花乡东桥站各时间段车次如下表： 

表 3.1-1  花桥东站各时段车次（单位：列/h） 

时段 开往阎村东 开往东管头南 合计 

05:00-06:00 1 4 5 

06:00-07:00 10 11 21 

07:00-08:00 27 28 55 

08:00-09:00 23 22 45 

09:00-10:00 14 12 26 

10:00-11:00 8 7 15 

11:00-12:00 6 7 13 

12:00-13:00 6 6 12 

13:00-14:00 7 6 13 

14:00-15:00 6 6 12 

15:00-16:00 6 8 14 

16:00-17:00 11 11 22 

17:00-18:00 11 11 22 

18:00-19:00 15 16 31 

19:00-20:00 13 12 25 

20:00-21:00 11 10 21 

21:00-22:00 9 9 18 

22:00-23:00 7 7 14 

23:00-24:00 3 1 4 

3.2 地块周边规划轨道交通 

根据《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7 年-2035 年）》和《丰台

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本地块附近 200m

范围内无规划轨道交通。 

3.3 地块周边其他振动污染源 

本地块地块周边其他振动源为现状道路车辆经过时的道路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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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振动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本地块西侧房山线运营期将对本地块产生振动影响，本次评价委

托北京诚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本地块所受振动影响进行了现

场监测。 

4.1 振动影响情况现状监测 

（1）监测执行标准 

环 境 振 动 测 量 执 行 《 城 市 区 域 环 境 振 动 测 量 方 法 》

（GB10071-1988）和《环境振动监测技术规范》（HJ918-2017）中

环境振动监测要求。 

（2）监测仪器 

本次环境振动采用振动仪进行监测，为保证监测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所有参加监测的仪器均进行了电气性能检定和校准;监测仪器均

通过了计量鉴定部门的鉴定。 

（3）监测布点及监测时间 

本地块现状已完成拆迁，本地块西红线与西侧房山线近轨线路中

心线最近水平距离为7.6m。根据《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

本地块建筑控高为 60m、西侧芳菲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30m，则考虑无

交通开口的不利情况，本地块建筑工程与芳菲路道路红线之间最小距

离为 3m，即本地块建筑工程退红线 3m 情况下，与西侧房山线近轨

线路中心线最近水平距离为 10.6m。 

此外，本地块南侧 FT00-2405-0002 地块西红线与西侧房山线近

轨线路中心线最近水平距离为 7.6m、17.6m，南侧 FT00-2405-0003

地块西红线与西侧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最近水平距离为 17.6m，两

个地块建筑控高均为 60m，则两个地块建筑工程与芳菲路道路红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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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最小距离为 3m。 

自 FT00-2405-0003 地块南边界至 FT00-2405-0001 地块北边界段，

西侧房山线埋深自南向北约为 22m~25m。 

为了解房山线振动影响，本次监测在本地块西侧规划住宅处（退

道路红线 3m）、距地块西红线 33m 处各布置 1 个振动监测点，在南

侧 FT00-2405-0002 地块西侧规划住宅处（退道路红线 3m）、距地块

西红线 33m、63m 处各布置 1 个振动监测点，在南侧 FT00-2405-0003

地块西侧规划住宅处（退道路红线 3m）、距地块西红线 33m 处各布

置 1 个振动监测点，合计布设 7 个振动监测点。布点情况如下图 4.1-1：

7 个振动监测点与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垂向分布关系见图

4.1-2~4.1-4。 

监测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27 日，监测 1 天，昼、夜各监测一次，

昼间（6：00~22：00）连续监测 20 趟列车，夜间（22：00~24：00）

连续监测 18 趟列车（22:00-24:00 仅通过 18 趟列车）。 

本次评价现状振动监测布点及监测频次见下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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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本次评价 7 个振动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4.1-2  本地块振动监测点位与房山线垂向位置关系示意图 



丰台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 FT00-2405-0001 地块防振动距离和措施说明 

21 

 

 

 

图 4.1-3  FT00-2405-0002 地块振动监测点位与房山线垂向位置关系示意图 

 

图 4.1-4  FT00-2405-0003 地块振动监测点位与房山线垂向位置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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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监测点位布置及监测频次 

地块编号 
监测点

类型 

点位

序号 
测点位置 

监测

点个

数 

监测频

次 

监

测

天

数 

FT00-2405-

0001 

振动监

测点 

1# 

距地块西红线 3m 

（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

线水平距离 10.6m） 

1 个 2 次/天 1 天 

2# 

距地块西红线 33m 

（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

线水平距离 40.6m） 

1 个 2 次/天 1 天 

FT00-2405-

0002 

振动监

测点 

3# 

距地块西红线 3m 

（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

线水平距离 10.6m） 

1 个 2 次/天 1 天 

4# 

距地块西红线 33m 

（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

线水平距离 40.6m） 

1 个 2 次/天 1 天 

5# 

距地块西红线 63m 

（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

线水平距离 70.6m） 

1 个 2 次/天 1 天 

FT00-2405-

0003 

振动监

测点 

6# 

距地块西红线 3m 

（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

线水平距离 20.6m） 

1 个 2 次/天 1 天 

7# 

距地块西红线 33m 

（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

线水平距离 50.6m） 

1 个 2 次/天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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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1#监测点情况 

 

图 4.1-6  2#监测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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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3#监测点情况 

 

图 4.1-8  4#监测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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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5#监测点情况 

 

图 4.1-10  6#监测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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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1  7#监测点情况 

（4）监测条件及方法 

监测时气象条件：晴，无风。 

监测方法：监测方法与频率依据《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GB/T 10071-1988）、《环境振动监测技术规范》（HJ 918-2017）

进行，监测指标为铅垂向 Z 振级 VLz（dB）；读取近轨每次列车通

过过程中的最大示数 VLZmax。每个测点昼间连续监测 20 次列车、夜

间连续监测 18 次列车（22:00-24:00 仅通过 18 趟列车），昼间以 20

次 VLZmax的算数平均值作为评价量，夜间以 18 次 VLZmax的算数平均

值作为评价量。 

（5）监测结果  

本次评价振动监测结果见下表 4.1-2。 

表 4.1-2  现状振动监测结果 

监测点 

与房山线近

轨线路中心

线距离/m 

监测时段 监测值 VLZmax/dB 

居民、文

教区标

准值/dB 

评价 

1# 10.6 
15:01-16:40 昼间 69 70 达标 

22:00-23:14 夜间 66 6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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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 

与房山线近

轨线路中心

线距离/m 

监测时段 监测值 VLZmax/dB 

居民、文

教区标

准值/dB 

评价 

2# 40.6 
15:01-16:40 昼间 65 70 达标 

22:00-23:14 夜间 59 67 达标 

3# 10.6 
17:01-18:21 昼间 69 70 达标 

22:00-23:14 夜间 65 67 达标 

4# 40.6 
17:01-18:21 昼间 64 70 达标 

22:00-23:14 夜间 62 67 达标 

5# 70.6 
17:01-18:21 昼间 61 70 达标 

22:00-23:14 夜间 60 67 达标 

6# 20.6 
18:35-19:48 昼间 67 70 达标 

22:00-23:14 夜间 65 67 达标 

7# 50.6 
18:35-19:48 昼间 64 70 达标 

22:00-23:14 夜间 61 67 达标 

4.2 振动影响情况现状评价  

由上表 4.1-2 可知，本地块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水平距离

10.6m 处昼、夜间 VLZmax监测结果分别为 69dB、66dB，40.6m 处昼、

夜间监测结果分别为 65dB、59dB；本地块南侧 FT00-2405-0002 地块

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水平距离 10.6m 处 VLZmax 昼、夜间监测结

果分别为 69dB、65dB，40.6m处VLZmax昼、夜间监测结果分别为 64dB、

62dB，70.6m 处 VLZmax昼、夜间监测结果分别为 61dB、60dB；本地

块南侧 FT00-2405-0003 地块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水平距离

20.6m处 VLZmax昼、夜间监测结果分别为 67dB、65dB，50.6m处 VLZmax

昼、夜间监测结果分别为 64dB、61dB。 

各振动监测点位昼、夜间监测结果均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

准》（GB 10070-88）中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即昼间≤70dB、夜

间≤67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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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振动调查现状结论 

本地块周边现状及规划振动源均为轨道交通房山线，根据现状监

测结果，本地块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水平距离 10.6m 处及 40.6m

处昼、夜间 VLZmax 监测结果均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 

10070-88）中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要求（即昼间≤70dB、夜间≤

67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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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振动影响情况预测与评价 

5.1 地块开发受振动影响情况预测 

（1）预测内容 

本地块西侧芳菲路地下敷设有轨道交通 M25 号线（房山线），

本地块西红线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最近水平距离为 7.6m，距本

地块最近的车站为地块西南侧 633m 处的花乡东桥站。 

本地块位于房山线（为地下线）近轨线路中心线 50m 范围内，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HJ453-2018），本

次评价应预测房山线运营时对本地块产生的振动影响、室内二次结构

噪声影响。 

（2）工作内容 

本次评价在掌握房山线列车运行状况及振动环境现状的基础上，

参考有关地铁振动的研究资料和环评成果，采用实测、计算、分析的

方法预测本地块建成后住宅受房山线运营期环境振动影响。预测评价

方法和内容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

（DB11/T 838-2019）附录 B 所规定模式进行预测。 

（3）振动预测模式 

1）环境振动预测方法 

本次环境振动预测评价方法和内容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地铁噪

声与振动控制规范》（DB11/T 838-2019）附录 B 所规定模式进行预

测，预测量为 VLZmax，具体如下： 

𝑉𝐿𝑍 𝑚𝑎𝑥 = 𝑉𝐿𝑍 𝑚𝑎𝑥,0 + 𝐶 

式中： 

𝑉𝐿𝑍 𝑚𝑎𝑥——预测点处的最大 Z 振级，单位为分贝（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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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𝐿𝑍 𝑚𝑎𝑥,0——列车振动源强，列车通过时段隧道壁的源强测点处

最大 Z 振级，单位为分贝（dB）； 

C——振动修正项，单位为分贝（dB）。 

C = 𝐶车速 + 𝐶轴重和簧下质量 + 𝐶曲线 + 𝐶钢轨条件 + 𝐶距离 + 𝐶建筑物 

式中： 

𝐶车速——车速修正，单位为分贝（dB）； 

𝐶轴重和簧下质量——轴重和簧下质量修正，单位为分贝（dB）； 

𝐶曲线——曲线修正，单位为分贝（dB）； 

𝐶钢轨条件——钢轨条件修正，单位为分贝（dB）； 

𝐶距离——距离衰减修正，单位为分贝（dB）； 

𝐶建筑物——建筑物修正，单位为分贝（dB）。 

①车速修正量 

表 5.1-1 车速修正 

运行状态 匀速状态 加速状态 减速状态 

修正量（dB） 2lg(V/V0)
a
 +1 -1 

注 a：V——列车通过预测断面的运行速度，km/h； 

V0——源强的列车参考速度，km/h。 

②轴重和簧下质量修正量                      

当车辆轴重和簧下质量与源强车辆给出的轴重和簧下质量不同

时，其轴重和簧下质量修正𝐶轴重和簧下质量按下式计算： 

𝐶轴重和簧下质量 = 20 lg (
𝑊

𝑊0
) + 20lg (

𝑊𝑢

𝑊𝑢0
） 

式中： 

𝑊0——源强车辆的参考轴重，t； 

𝑊——预测车辆的轴重，t； 

𝑊𝑢0——源强车辆的参考簧下质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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𝑊𝑢——预测车辆的簧下质量，t。 

③曲线修正量 

表 5.1-2 曲线修正 

曲线半径 R＞2000m 500＜R≤2000m R≤500m 

修正量（dB） 0 +1 +2 

④钢轨条件修正量 

表 5.1-3 钢轨条件修正 

钢轨条件 无缝 有缝 道岔 

修正量（dB） 0 +5 

0dB-+10dB 

（对于固定式辙叉的道岔、交叉渡

线等钢轨接头区段，振动会明显增

大，振动修正值可根据敏感建筑物

所在的道岔区段类比测试，选取适

当的修正量） 

⑤距离修正量 

距离近轨近轨线路中心线50m范围内，𝐶距离可按下式计算得到。

下式适用于预测点至轨顶的垂直距离H为8 m至34 m时的距离修正。

当预测点至轨顶的垂直距离大于 34 m 时，距离修正参考 HJ453。 

𝐶距离 = −10.9[lg(𝑙)2] + 16.4 lg(𝑙) − 7.5 

式中： 

𝑙 ——预测点至邻近线路源强监测点处的直线距离， 𝑙 =

√𝑅2 + (𝐻 − 1.9)2，单位为米（m）； 

H——预测点至轨顶的垂直距离，单位为米（m）； 

R——预测点至邻近近轨线路中心线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m）。 

⑥建筑修正量 

表 5.1-4 建筑物修正 

建筑物类型 建筑结构及特征 修正量（dB）d
 

III 类建筑物 低层建筑 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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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类型 建筑结构及特征 修正量（dB）d
 

II 类建筑物 多层建筑 b
 -1 

I 类建筑物 中高层及高层建筑 c
 -3 

a 低层建筑：一层至三层的建筑。 

b 多层建筑：四层至六层的建筑。 

c 中高层建筑：七层至九层的建筑；高层建筑：十层及十层以上的建筑。 

d 建筑物修正量为敏感建筑物室外环境振动修正项。 

2）室内二次结构噪声预测方法 

城市轨道交通的研究结果表明，列车运行时轮轨相互撞击所产生

的振动，经钢轨通过扣件和道床传到隧道或桥梁结构，再由隧道结构

传向大地，通过土壤传递到建筑物基础，使建筑物基础振动从而引起

房屋地面、墙体、梁柱、门窗及室内家具等振动，从而使建筑物内产

生二次结构噪声。不同的地质条件、不同地面建筑物结构类型、建筑

物内空间结构、建筑物基础所产生的振动是不相同的，因此由其产生

的二次结构噪声也不相同。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HJ453-2018），

室内二次结构噪声可采用公式法、类比测量法进行预测。 

①公式法 

对于室内二次结构噪声评价范围内的振动环境保护目标，其列车

通过时段建筑物室内二次结构噪声空间最大 1/3 倍频程声压级 Lp,i

（16~200Hz）预测计算如下： 

混凝土楼板： 

𝐿𝑝,𝑖 = 𝐿𝑉𝑚𝑖𝑑,𝑖 − 22 

式中： 

𝐿𝑝,𝑖——单列车通过时段的建筑物室内空间最大 1/3 倍频程声压

级（16~200Hz），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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𝐿𝑉𝑚𝑖𝑑,𝑖——单列车通过时段的建筑物室内楼板中央垂向 1/3 倍频

程振动速度级（16~200Hz），参考振动速度基准值为 1×10
-9

m/s，

dB； 

i——第 i 个 1/3 倍频程，i=1~12。 

此公式适用于高度 2.8m 左右、混响时间 0.8s 左右的一般装修的

房间（面积约为 10~12m
2）。室内楼板振动速度 𝐿𝑉𝑚𝑖𝑑,𝑖（16~200Hz）

可根据类比测量、符合工程实践的研究成果等得到。 

②类比测量法 

采用室内二次结构噪声类比测量时，应按照《城市轨道交通引起

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的

规定进行测试和数据处理，具体如下： 

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i 每个敏感点所设的测点不应少于 1 个； 

ii 多个测点的布设，应根据建筑物的楼层、房间平面分布以及受

城市轨道交通的影响程度确定； 

iii 敏感区的测点布设应选择邻近线路的建筑物或受轨道交通影

响较大的建筑物。 

同一建筑物内的各个测点应在规定时间内同步测量。 

在背景噪声和二次辐射噪声的测量过程中，测点所在房间的门窗

应密闭。 

传声器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各测点的传声器应安装在距地面 1.2m 的高度，距墙壁的水平距

离应在 1.0m 以上; 

ii 测点周围 1.0m 之内不应有声反射物；测量时，传声器应朝向

房间中央。 



丰台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 FT00-2405-0001 地块防振动距离和措施说明 

34 

 

测量时室内应无人员走动，采用测量精度 1 级的积分平均声级计

或不低于此精度的声学数据采集分析系统进行测量，分析频率范围

16~200Hz。时间计权采用 F（快）。 

由于本地块处于一级开发阶段，目前尚无具体的平面布局及建筑

单体设计方案，无法获得室内楼板振动速度 𝐿𝑉𝑚𝑖𝑑,𝑖。本次评价二次

结构噪声预测方法主要参考《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线二次结构噪声估算

方法探析》中简化预测公式，具体如下： 

PLA=ALZ-22.2 

式中：PLA为室内二次结构噪声 A 计权声压级，dB(A)；ALZ 为

室内地面的 Z 振级，dB。适用于室内层高 2.8m 左右、混响时间 0.8s

左右的一般装修的房间（面积约为 10~12m
2）的简化计算。 

本地块规划建成后，住宅楼房间符合上述要求，可采用《城市轨

道交通地下线二次结构噪声估算方法探析》中简化预测公式进行二次

结构噪声预测。 

（4）预测情景 

地块尚处于一级开发阶段无地块内部明确的平面布局方案、无确

定的建筑基础形式及相应的建筑基础隔振效果，因此本次评价根据

《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及《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

（GB/T50546-2018）要求分别确定最小建筑退线距离，并暂不考虑建

筑基础隔振量而开展预测，具体如下：  

1）根据《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本地块建筑控高

为 60m、西侧芳菲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30m，则考虑无交通开口的不利

情况，本地块建筑工程与芳菲路道路红线之间最小距离为 3m，即本

地块建筑工程退红线 3m 情况下，与西侧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最近

水平距离为 10.6m。 

2）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5054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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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区间建设控制区宽度宜为 30m，控制保护区应满足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运营、维护及安全的要求”，则避开建设控制区情况下，本

地块建筑工程与房山线近轨中心线距离 15m，即退地块红线 7.4m。 

（5）预测源强 

本次评价振动源强类比已运营的 6 号线，6 号线为 B 型车。房山

线与 6 号线车型一致，具有可类比性。 

本次评价房山线振动源强采用《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

（DB11/T 838-2019）附录 D ，“表 D.1 北京部分地铁地下线洞壁处

振动测试结果表” 中 6 号线测试结果，即线路平面为直线、实际车

速 69km/h 情况下的 Z 振级 85.9dB。 

由于《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DB11/T 838-2019）采用的

是 Wk计权曲线，考虑到与本次评价中所用标准《城市区域环境振动

标准》（GB10070-1988）的频率计权曲线版本（ISO2631-1:1985 版）

的适应性（对于轨道交通振动，GB10070-1988 所采用的频率计权曲

线版本（ISO 2631-1:1985 版）与 Wk计权曲线相比，振动值应修正约

-3dB），计权曲线差异修正后的振动源强取值为 82.9dB。 

地块段房山线速度参考 6 号线（潞城站-东小营南）列车速度牵

引计算图，速度介于 64~72km/h，本次按 72km/h 进行速度修正，修

正后源强取值为 83.3dB。 

（6）预测结果 

1）振动预测结果 

①首排建筑振动预测结果 

本地块西侧房山线（本地块南边界~北边界段）为两段特殊减振

措施（钢弹簧浮置板道床）之间的过渡段，此区间段房山线采用整体

道床，铺设无缝线路，对钢轨进行预打磨，具备一定减振效果，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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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初级减振相对插入损失 7dB 考虑。 

分别按照《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标准》（GB/T50546-2018）确定的最小建筑退线距离，并暂

不考虑建筑基础隔振量而开展预测，本地块西侧首排住宅受现状轨道

交通房山线影响如下： 

表 5.1-5  首排建筑振动预测结果 

建筑

类型 

与房山线位置关系 
减振效果

dB 

预测值 VLZmax 

/dB 

居民、文

教区标准

值/dB 

评价 
R H L 

I 类 10.6 25.3 25.7 7 

昼间 67.3 70 达标 

夜间 67.3 67 
超标
0.3dB 

I 类 15.0 25.3 27.8 7 
昼间 66.8 70 达标 

夜间 66.8 67 达标 

注：此预测考虑初级减振相对插入损失 7dB 

根据表 5.1-5，考虑初级减振相对插入损失 7dB 后，当西侧首排

建筑与房山线近轨中心线相距 10.6m 时，昼、夜间 VLZmax预测值为

67.3dB，昼间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 10070-1988）中

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要求，夜间不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 10070-1988）中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要求，夜间超标 0.3dB；

当西侧首排建筑与房山线近轨中心线相距 15.0m 时，昼、夜间 VLZmax

预测值为 66.8dB，昼、夜间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 

10070-1988）中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要求。根据本地块首排建筑预

测值与实测值比较分析，房山线本地块西侧段采用的整体道床，铺设

无缝线路，对钢轨进行预打磨的措施在实际运行中具备一定减振的效

果，减小了对地块的振动影响，但根据预测结果，在西侧首排建筑与

房山线近轨中心线相距 10.6m 时，夜间不满足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

要求，夜间超标 0.3dB；在西侧首排建筑与房山线近轨中心线相距

15.0m 时，夜间仅优于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要求 0.2dB。 



丰台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 FT00-2405-0001 地块防振动距离和措施说明 

37 

 

②次排建筑振动预测结果 

本地块目前尚未有平面布局，具体有待后续二级开发主体进行设

计确定。本次预测考虑不利情况，本地块住宅均南北向展布，住宅厚

度按 15m 计，次排建筑与首排建筑距离按 5m 考虑，则两种情况下，

西红线次排建筑距现状轨道交通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水平距离分

别为 30.6m、35.0m。 

则本地块西侧次排住宅受现状轨道交通房山线影响如下： 

表 5.1-6  次排建筑振动预测结果 

建筑

类型 

与房山线位置关系 
减振效果

dB 

预测值 VLZmax 

/dB 

居民、文

教区标准

值/dB 

评价 
R H L 

I 类 30.6 25.3 38.5 7 
昼间 64.4 70 达标 

夜间 64.4 67 达标 

I 类 35.0 25.3 42.1 7 
昼间 63.7 70 达标 

夜间 63.7 67 达标 

注：此预测考虑初级减振相对插入损失 7dB 

根据表 5.1-6，本地块西侧次排住宅昼、夜间预测结果均满足居

民、文教区标准限值。 

2）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 

 本次预测采用《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线二次结构噪声估算方法探

析》中简化预测公式进行二次结构噪声预测。 

表 5.1-7  本地块首排、次排建筑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 

退线情

况 

建筑类

型 

与房山

线近轨

线路中

心线水

平距离
/m 

室内 Z 振级/ 

dB 

二次结构噪

声值/dB（A） 

居民、

文教区

标准值

dB（A） 

评价 

情况 1 

首排建

筑 
10.6 

昼间 67.3 昼间 45.1 38 
超标 7.1 

dB（A） 

夜间 67.3 夜间 45.1 35 

超标
10.1dB

（A） 

次排建 30.6 昼间 64.4 昼间 42.2 38 超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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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线情

况 

建筑类

型 

与房山

线近轨

线路中

心线水

平距离
/m 

室内 Z 振级/ 

dB 

二次结构噪

声值/dB（A） 

居民、

文教区

标准值

dB（A） 

评价 

筑  dB（A） 

夜间 64.4 夜间 42.2 35 
超标 7.2 

dB（A） 

情况 2 

首排建

筑 
15.0 

昼间 66.8 昼间 44.6 38 
超标 6.6 

 dB（A） 

夜间 66.8 夜间 44.6 35 
超标 9.6 

dB（A） 

次排建

筑 
35.0 

昼间 63.7 昼间 41.5 38 
超标 3.5 

 dB（A） 

夜间 63.7 夜间 41.5 35 
超标 6.5 

dB（A） 

/ / 79.0 
昼间 57.2 昼间 35.0 38 达标 

夜间 57.2 夜间 35.0 35 达标 

注：本地块西红线与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水平距离为 7.6m。 

根据表 5.1-7，根据《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退线时，

本地块西侧首排住宅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为 45.1dB（A），

次排住宅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为 42.2dB（A），均不满足

《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标准》（JGJ/T170-2009）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即昼间≤38dB（A）、

夜间≤35dB（A）），首排建筑昼间超标 7.1dB（A）、夜间超标 10.1dB

（A），次排建筑昼间超标 4.2dB（A）、夜间超标 7.2dB（A）。 

按照《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50546-2018）避开

建设控制区情况下，本地块西侧首排住宅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预测

结果为 44.6dB（A），次排住宅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为

41.5dB（A），均不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

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居民、文教区标准

限值（即昼间≤38dB（A）、夜间≤35dB（A）），首排建筑昼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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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6.6dB（A）、夜间超标 9.6dB（A），次排建筑昼间超标 3.5dB（A）、

夜间超标 6.5dB（A）。 

同理，在无地块内部明确的平面布局方案、无确定的建筑基础形

式及相应的建筑基础隔振效果，暂不考虑建筑基础隔振量，按照上述

预测方式进行预测，本地块西红线至距西红线 71.4m 范围内，二次结

构噪声均不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

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即

昼间≤38dB（A）、夜间≤35dB（A））。 

5.2 振动影响评价 

目前，地块尚处于一级开发阶段无地块内部明确的平面布局方案、

无确定的建筑基础形式及相应的建筑基础隔振效果，本次评价根据

《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及《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

（GB/T50546-2018）要求分别确定最小建筑退线距离，并暂不考虑建

筑基础隔振量而开展预测。 

经预测，当西侧首排建筑与房山线近轨中心线相距 10.6m 时，昼、

夜间 VLZmax 预测值为 67.3dB，昼间预测结果满足居民、文教区标准

限值，夜间预测结果不满足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夜间超标 0.3dB；

西侧次排住宅昼、夜间 VLZmax 预测结果为 64.4dB，预测结果满足居

民、文教区标准限值；西侧首排住宅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

为 45.1dB（A），次排住宅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为 42.2dB

（A），均不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

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

当西侧首排建筑与房山线近轨中心线相距 15.0m 时，昼、夜间 VLZmax

预测值为 66.8dB，昼、夜间预测结果满足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

西侧次排住宅昼、夜间 VLZmax 预测结果为 63.7dB，预测结果满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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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教区标准限值；西侧首排住宅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

为 44.6dB（A），次排住宅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为 41.5dB

（A），均不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

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

此外，当建筑距西侧红线 71.4m 处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预测结果为

35.0dB（A），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

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 

根据预测结果，本地块受西侧房山线振动影响，当西侧建筑西边

线距房山线近轨中心线 10.6m、15.0m、30.6m、35.0m 时，昼间满足

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但与标准限值接近），夜间存在不满足居民、

文教区标准限值的情形，各距离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均不满足居民、

文教区标准限值，且存在较大的超标，本地块未来开发建设需采取防

振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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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振动距离和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 年 6 月 5 日起

实施）中第二十六条要求：“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应当符合民用建

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不得通过验收、交付

使用；在交通干线两侧、工业企业周边等地方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

还应当按照规定间隔一定距离，并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 

本地块周边现状振动源为现状轨道交通 M25 线（即房山线），

其运营时间为 05:47-23:14；本地块周边无规划振动源。本地块用地性

质为 R2 二类居住用地，因地块尚处于一级开发阶段无地块内部明确

的平面布局方案，本次评价根据《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

确定的最小敏感建筑退线展开预测，且未考虑建筑基础隔振。根据预

测结果可知，本地块需采取防振动措施，并由二级建设单位落实。 

根据 DB11/T 1735-2020，振动控制包含振源控制、传播途径振动

控制及建筑物振动控制，具体如下： 

1）振源控制包括轨道减振措施、轨道不平顺管理和车辆走行部

状态管理等综合措施，针对已建成线路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可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轨道减振改造。 

2）传播途径振动控制主要形式是隔振屏障，隔振屏障一般适用

于地上线，类型包括隔振沟（墙）、隔振排孔（桩）和波阻板等。 

3）建筑物振动控制包括建筑基础隔振、层间隔振和房中房等，

其方案制定应综合考虑目标减振量、建筑基础的振动激励特性和建筑

结构动力特性。 

本地块西侧房山线为已建地下轨道交通线，房山线在本地块西侧

段已采用整体道床，铺设无缝线路，对钢轨进行预打磨措施，但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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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距房山线较近，根据预测结果，本地块仍受房山线地铁振动影响，

本次评价措施建议如下： 

1）合理布局；后续开发过程中，若地块内有非敏感建筑应尽量

布置在西侧，敏感建筑尽量远离西侧布置。 

2）建筑物振动控制：建筑物振动控制应优先考虑建筑物空间布

局、功能布局、构件布置调整及采取有利于抑振的建筑结构形式等规

划及设计措施，可根据后续实际平面布局选择建筑基础隔振、层间隔

振等隔振方式。方式及具体要求如下： 

①建筑基础隔振为通过在建筑基础底部设置弹性垫层等隔振单

元对其上部结构进行整体隔振，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建筑基础底部弹性垫层宜采用满铺布置，特殊情况可根据隔振

位置处的结构特点采用条铺或点铺布置； 

b 建筑地下部分的外侧壁（边）宜铺设弹性垫层，其铺设范围应

与基础底部弹性垫层铺设位置相对应，且应满足侧向土压力的设计要

求； 

c 建筑基础底部弹性垫层变形量应计入地基变形中，隔振系统地

基变形应按照《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规定的地基变形允许值执行； 

d 用于地下水位以下的弹性垫层材料应具有耐水稳定性。 

②建筑层间隔振为通过在竖向承力构件间设置弹性支座等隔振

单元对其上部楼层进行隔振，应满足如下要求： 

a 采用弹性支座隔振系统的结构高宽比宜小于 4，应委托专业机

构进行结构安全性研究，并符合《建筑抗震设计标准》的相关要求； 

b 振动隔离区与非隔离区结构应脱开，水平方向应设置变形缝，

宜采用柔性材料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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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预留弹性支座安装和维修空间。 

由于本地块处于一级开发阶段，目前尚无具体的平面布局及建筑

单体设计方案，后续还应根据二级开发地块内实际设计方案、建筑布

局、建筑结构动力特性参数（包含建筑基础类型及深度、结构类型、

建筑平(立)面布置、结构构件几何参数及材料物理力学参数等）、与

地铁线路的距离关系、土层条件及岩土物理力学参数等进一步开展的

具体建筑单体的振动预测工作，评估建筑单体受到的地铁振动影响，

以便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振动措施。 

3）一级开发单位需在土地出让文件中明确说明本地块受到的地

铁振动影响情况，以及二级开发需要采取的上述防振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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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 地块概况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相关部署，彻底解决

花乡地区的遗留问题，落实政府会议精神，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北

京一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区

实施主体。 

本地块为 B 区 FT00-2405-0001 地块，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地

区，规划用地性质为 R2 二类居住用地，规划用地面积 23542.658m
2、

建筑面积 58900m
2、容积率 2.50、建筑控制高度为 60m，本地块已完

成拆迁。 

本地块西侧芳菲路地下敷设有现状轨道交通 M25 线（房山线），

本地块西红线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最近水平距离为 7.6m，距本

地块最近的车站为地块西南侧 633m 处的花乡东桥站。 

7.2 现状振动环境状况 

本地块周边现状及规划振动源均为轨道交通房山线，根据现状监

测结果，本地块内部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心线水平距离 10.6m 处及

40.6m 处昼、夜间监测结果均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 

10070-88）中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要求（即昼间≤70dB、夜间≤

67dB）。 

7.3 振动影响情况预测与评价 

目前，地块尚处于一级开发阶段无地块内部明确的平面布局方案、

无确定的建筑基础形式及相应的建筑基础隔振效果，本次评价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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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及《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

（GB/T50546-2018）要求分别确定最小建筑退线距离，并暂不考虑建

筑基础隔振量而开展预测。根据预测结果，本地块受西侧房山线振动

影响，当西侧建筑西边线距房山线近轨中心线 10.6m、15.0m、30.6m、

35.0m 时，昼、夜间振动预测值 VLZmax为 63.7~67.3dB，昼、夜间二

次结构噪声为 41.5~45.1 dB（A），昼间满足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

（但与标准限值接近），夜间存在不满足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的情

形，各距离昼、夜间二次结构噪声均不满足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

且存在较大的超标，本地块未来开发建设需采取防振动措施。 

7.4 防振动距离和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 年 6 月 5 日起

实施）中第二十六条要求：“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应当符合民用建

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不得通过验收、交付

使用；在交通干线两侧、工业企业周边等地方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

还应当按照规定间隔一定距离，并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 

本次评价根据《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及《城市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50546-2018）要求分别确定最小建筑退线

距离，并暂不考虑建筑基础隔振量而开展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可知，

本地块受西侧房山线振动影响，应采取振动控制措施。本次评价建议

如下： 

1）合理布局；后续开发过程中，若地块内有非敏感建筑应尽量

布置在西侧，敏感建筑尽量远离西侧布置。 

2）本地块位于已建轨道交通房山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m 范围内，

应根据《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

（DB11/T 1735-2020），针对新建居住等敏感建筑采取相应减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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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建筑物振动控制措施。由于本地块处于一级开发阶段，目前尚

无具体的平面布局及建筑单体设计方案，后续还应根据二级开发地块

内实际设计方案、建筑布局、建筑结构动力特性参数（包含建筑基础

类型及深度、结构类型、建筑平(立)面布置、结构构件几何参数及材

料物理力学参数等）、与地铁线路的距离关系、土层条件及岩土物理

力学参数等进一步开展的具体建筑单体的振动预测工作，评估建筑单

体受到的地铁振动影响，以便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振动措施。 

3）一级开发单位需在土地出让文件中明确说明本地块受到的地

铁振动影响情况，以及二级开发需要采取的上述防振动措施。 

综上所述，根据本次现状监测结果，本地块距房山线近轨线路中

心线水平距离 10.6m 处及 40.6m 处昼、夜间振动监测结果均满足标准

限值要求。本次评价根据《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及《城

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50546-2018）要求分别确定最小建

筑退线距离，并暂不考虑建筑基础隔振量而开展预测，根据预测结果，

本地块建筑工程会受西侧房山线振动影响。未来二级开发过程中，需

结合具体平面布局及建筑单体设计方案，进一步开展的具体建筑单体

的振动预测工作，评估建筑单体受到的地铁振动影响，采取更有针对

性的防振动措施，保障敏感建筑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 

10070-1988）中居民、文教区标准限值及《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

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

一级开发单位需在土地出让文件中明确说明本地块受到的地铁振动

影响情况，以及二级开发需要采取的上述防振动措施。在此基础上，

从振动环境影响分析角度评价，本地块一级开发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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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体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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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多规会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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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测量成果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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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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